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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医保字〔2021〕6 号  
 

关于印发《博山区医疗保障行政指导工作实
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、各科室： 

现将《博山区医疗保障行政指导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淄博市医疗保障局博山分局 

2021 年 6 月 17 日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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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山区医疗保障行政指导工作实施方案 

 

    为创新行政管理方式，加快推进医疗保障系统法治部门、

服务型部门建设，根据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

行政指导工作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字〔2021〕32 号）、《关于印

发<淄博市医疗保障行政指导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淄医保

字〔2021〕35 号）精神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行政指导具有非强制性、民主性、灵活性等特点，对优化

服务、完善监管、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和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，

以及为公民、法人和社会组织服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，是行

政执法方式的有益补充，将行政指导融入行政执法全领域、全

过程。开展行政指导要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自愿原则。实施行政指导应当以行政相对人自愿为

前提，能够被当事人认可。不得采取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等方式

迫使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。 

（二）合法原则。行政指导的工作内容和实施方式应当在

法定职责范围内进行，不得超越法定权限，违反法定程序，不

得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。 

（三）合理原则。应当优先采取行政指导的方式实现管理

目的，采取的方法应当必要、适当。 

（四）公正公开原则。实施行政指导的事项应当公开，对

待行政相对人要一律平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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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便民利民原则。实施行政指导应当针对不同事项采

取灵活多样的方法，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优质便利服务。实施行

政指导要兼顾社会效果和个人权益，做到既维护正常的经济社

会管理秩序，又能使行政相对人受益。 

（六）效能原则。实施行政指导尽量做到简明高效，以最

小的投入取得最大效益。将效率和效益作为衡量行政指导的标

准，不得开展无实效或者无实质内容的行政指导，不得给行政

相对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。 

二、实施方式 

办理行政指导事项，可以根据不同领域、不同事项采取灵

活多样的方式，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： 

（一）政策指引。利用掌握行业政策的优势，通过信息公

开等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引导，提供服务。 

（二）意见建议。根据管理职能和专业知识，为行政相对

人“出主意、提建议”，引导其合法经营，建立和完善各项管

理制度，规范自身行为，促进健康发展。 

（三）提示提醒。在执法检查过程中，对于行政相对人可

能出现行政违法、民事侵权或者违约等问题的，可以制定行政

指导意见书，提示其及时纠正。根据群众投诉举报情况和日常

执法数据分析等，对某些时段、某些领域违法频率高或者可能

发生违法行为等情形的，及时向行政相对人宣传、解释法律法

规，告知管理要求，提示、提醒其按照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履

行义务，加强自律，最大限度的减少违法违规行为。 

（四）劝导警示。对违法情节轻微、无主观故意并及时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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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、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根据本部门梳理的“不罚清单”，

告知其立即纠正违法行为，规劝其承诺不再发生类似违法行为。 

（五）示范引领。行政机关通过给予行政相对人表扬鼓励

等，引导其从事某种特定活动，达到管理目的。 

（六）案件回访。行政执法机关对重大执法案件或者在一

定范围、一定领域具有普遍影响的案件，定期或者不定期地进

行回访，指导整改。同时举一反三，发布典型案例，指导行政

相对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科室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实施，按照全市统一

的医疗保障行政指导文书（附件 1） 、行政指导意见书（附件

2）、行政指导事项登记簿（附件 3）、行政指导目录清单（附

件 4）内容要求，推动行政指导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将行政指导融入到行政执法全过程，贯穿在行政执

法的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各执法环节，做到行政指导在行政执法

的全过程覆盖。 

（三）行政执法人员要发挥信息资源和专业优势，做到在

执法领域善于使用行政指导开展工作。 

（四）各科室行政指导事项，报局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

查和备案后实施。 

附件：1.行政指导文书 

2.行政指导意见书 

3.行政指导事项登记簿 

4.淄博市医疗保障局博山分局行政指导目录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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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  

行政指导文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指导书〔2021〕   号 

单位：（公章） 

 

指导时间  指导地点  

指导人员  指导对象  

指导内容（事项）： 

指导取得的效益、效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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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行政指导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指导书〔2021〕    号 

 

 

—————— ： 

关于你（单位）存在的                   问题，现提出以下指导

意见: 

存在问题：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。 

指导意见：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。 

你（单位）在落实以上指导意见时遇到问题，请及时与行政指导人

员联系，指导联系人：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（单位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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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行政指导事项登记簿 

序号 时 间 指导事项 指导结果 指导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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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淄博市医疗保障局博山分局行政指导目录清单 

序号 行政指导项目 主要法规依据 责任单位 主要指导方式 

1 医保支付行政指导 

《社会保险法》 

《基本医疗卫生与

健康促进法》 

医药服务管

理科、基金

监督管理科 

政策指引 

意见建议 

提示提醒 

示范引领 

2 
医保经办业务行政

指导 

《社会保险法》 

《基本医疗卫生与

健康促进法》 

各科室 

政策指引 

意见建议 

提示提醒 

示范引领 

3 

医疗保险和生育保

险登记、变更或注

销行政指导 

《社会保险法》 

 

基金监督管

理科 

政策指引 

意见建议 

提示提醒 

示范引领 

4 
药品采购投标行政

指导 

《基本医疗卫生与

健康促进法》 

医药价格和

招标采购科 

政策指引 

意见建议 

提示提醒 

5 
医疗救助资金使用

管理行政指导 
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

法》《山东省社会救

助办法》 

待遇保障科 

政策指引 

意见建议 

提示提醒 

6 

缓缴医疗保险费、

生育保险费行政指

导 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《实

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

社会保险法>若干规

定》 

待遇保障科 
政策指引 

意见建议 

7 
医疗保险稽核行政

指导 

《社会保险稽核办

法》《山东省社会保

险稽查办法》 

基金监督管

理科 

政策指引 

意见建议 

提示提醒 

示范引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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